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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協助輔導篇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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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 協助輔導篇 目錄 

序號 提問內容 頁碼 

01 中央訂定危老條例有何獎勵與配套措施協助老屋重建？ 03 

02 如何申請危老重建工程融資貸款信用保證，有何限制條件？ 04 

03 如何申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及重建計畫費用之資金補助？ 05 

04 目前國內金融機構提供的危老重建融資貸款條件為何？ 06 

05 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如何申請社會住宅及租金補貼？ 07 

06 我家老屋想拆除重建，市政府是否設有專人提供協助？ 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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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訂定「危老條例」，設有三大獎勵及四大配套措施協助加速

老屋重建，表列說明如下： 

類別 項次 項  目 說  明 備  註 

三 

大 

獎 

勵 

一 容積獎勵 

●最高可達建築基地 1.3 倍之基準
容積或 1.15 倍之原建築容積。 

●本條例施行後 3 年內申請重建
者，獎勵基準容積 10％。 

詳 F 篇 01 

詳 F 篇 02 

二 
放寬高度

及建蔽率 

●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得放寬建築物
高度及住宅區之建蔽率。 

詳 A 篇 16 

三 稅賦優惠 

●本條例施行後 5 年內申請重建
者，享有重建期間免徵地價稅﹅
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
2 年﹅重建後未移轉所有權者，
房屋稅減半徵收得再延長 10 年。 

詳 A 篇 03 

四 

大 

配 

套 

一 資金補助 

●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。 

●補助提具重建計畫費用，每案 5
萬 5000 元。 

詳 D 篇 09 

詳 G 篇 03 

二 信用保證 

●經建築主管機關通知或評估需限
期拆除重建但資金取得困難者﹅
自主重建且經地方政府認定須協
助者﹅地方政府指定優先推動重
建地區等，提供必要之融資貸款
信用保證。 

詳 G 篇 02 

三 弱勢保障 
●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提供社會住宅
或租金補貼。 

詳 G 篇 05 

四 提供協助 
●提供重建相關法令﹅融資管道及
工程技術等諮詢及協助。 

詳 G 篇 04 

詳 G 篇 06 

 

０1 中央訂定危老條例有何獎勵與配套措施協助老屋重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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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作業要點」規定，

危老重建之工程融資，係由各金融機構提供資金辦理。另由內政部

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提撥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專款，設立

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信用保證基金」，辦理信用保證代位清

償、攤付訴訟、強制執行費用及其他履行信用保證責任之支出。相

關申請規定，整理表列如下： 

項  目 說    明 

信用保證

貸款對象 

●經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得提供重建工程必

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，且重建前建築物用途供住宅使用者： 

一﹅由都市發展局依法通知限期拆除﹅逕予強制拆除，或

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之合法建築物，並

經輔導協助，評估其必要資金取得困難者。 

二﹅以自然人為起造人，無營利事業機構協助取得必要資

金，經都市發展局認定者。 

三﹅經都市發展局評估應優先推 

動重建之地區。 

貸款額度 ●每戶以新臺幣 300 萬元為限。 

貸款利率 ●依各承貸金融機構規定辦理。 

貸款期限 

●以承貸金融機構核定之貸款攤還期限為準，最長不得超過 5

年。貸放後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個案實際需要調整期限及償

還方式。 

信用保證

條    件 

●保證成數九成。保證手續費按保證金額以年費率千分之三計

收，由借款人負擔。 

移送信用

保證程序 

●申請信用保證者，應向承貸金融機構申辦，金融機構按其信

用保證之案件可貸金額提送信保基金審查。 

●承貸金融機構免徵提連帶保證人。 

 

０2 如何申請危老重建工程融資貸款信用保證，有何限制條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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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，應檢具相關文件向建管處

﹙使用科﹚提出申請。但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﹅文化﹅

藝術及紀念價值者，或建造執照法規適用日為 88 年 12 月 29 

日以後之建築物，均不予補助。另申請重建計畫費用補助，應由

起造人檢具申請書﹅都市發展局核定重建計畫公函及領據，向建

管處﹙建照科﹚提出申請。有關申請書表格式，可於建管處網站

「危老重建專區」內下載。相關補助費用整理如下表： 

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額度（新臺幣） 

一 
評估機構 

初步評估 

●總樓地板未達 3000 ㎡者，每棟 6000 元 

●總樓地板面積 3000 ㎡以上者，每棟 8000 元 

●評估機構審查費，每棟 1000 元 

二 
評估機構 

詳細評估 
●每棟不超過評估費用之 30％或 40 萬元 

三 
審查機構 

審查費用 

●初步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，經檢附審查機構審查 

通過之證明文件者，每棟 6000 元 

●詳細評估補助每棟評估費用 15％，但每案補助上

限不得超過 20 萬元 

四 重建計畫 ●每案 5 萬 5000 元 

 

０3 如何申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及重建計畫費用之資金補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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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國內有多家金融機構（如台灣銀行﹅土地銀行﹅第一銀

行…等）可提供危老重建的融資優惠貸款服務，重建資金及相關費

用最高可全額貸款，協助民眾減輕負擔。不過，因隨重建基地的個

案情形不同，各家金融機構的貸款條件也略有差異，有需求的民眾

宜自行接洽。茲就一般通案的的融資條件整理如下供參： 

項次 項  目 融資條件 

一 貸款對象 
●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﹅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。 

●重建計畫範圍內參與重建之自然人或法人。 

二 抵押權設定 

●個別私地主持有土地提供抵押權設定。如有押值

不足，得視個案風險評估情形徵提承貸銀行認可

之擔保品或移送信用保證。 

●承諾建案基地及建物全部設定第一順位最高限額

抵押權予承貸銀行。 

三 融資成數 

●重建費用原則上全部融資（包括建築設計﹅營建

工程﹅信託費用﹅利息﹅稅捐﹅銷售管理等）。 

●重建前的既有房屋如有房貸需先轉貸。 

四 
產權及資金

信託 

●建案基地及建物全部信託登記。 

●融資動撥金額全數入信託帳戶，專款專用。 

五 建案起造人 ●由貸款銀行認可的建經公司擔任起造人。 

六 
憑證及工程

進度查核 

●由承貸銀行認可的建經公司進行支出憑證審查及

工程進度查核，審核無誤後撥付費用。 

七 
具結放棄  

法定抵押權 

●承攬廠商須具結放棄民法第513條因承攬工程而

取得之法定抵押權。 

八 
投保營造  

工程綜合險 

●投保金額應與建築物價值相當或不低於承貸銀行

營建融資。 

 

０4 目前國內金融機構提供的危老重建融資貸款條件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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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老重建基地如有中低收入家庭需承租公共住宅及出租國宅，

或低收入戶有申請承租住宅租金補貼需求者，相關資訊可查閱都市

發展局網站首頁＞業務服務＞居住服務之網頁，置有申辦服務﹅相

關申請書下載及常見問題答詢，都市發展局住宅服務科亦設有服務

專線（02-2777-2186 分機 2705），歡迎市民洽詢。 

鑒於本市老舊建築物更新重建之需求殷切，建管處於 107 年

5 月訂定「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及獎勵執行計畫」，甄選有

志於推動老屋重建的專業人士，經講習培訓後建立「危老重建推

動師」制度，俾為社區民眾提供免費的法令諮詢服務，進而媒合

輔導申請耐震能力評估。凡經評估可適用「危老條例」重建者，

後續並協助提具重建計畫申請重建，為民眾提供全程服務。另外，

為便利民眾能就近諮詢，建管處後續將徵詢 12 個行政區公所﹅有

意願的里辦公處等處所，廣設「危老重建工作站」，並安排有服務

熱忱的推動師輪值進駐，為市民建構免費的在地化諮詢管道。 

危老重建推動師係擔綱社區重建總顧問角色，會同土地開發

﹅建築企劃﹅設計﹅施工﹅銷售等協力專業團隊進行社區輔導，

提供老屋重建有關宣導、諮詢、輔導、整合等相關事務，全程服

務。有關推動師之名冊，自 107 年 7 月起，可於建管處網站首頁

「宣導專區」﹥「危老重建專區」﹥「危老重建推動師」查詢，

歡迎有需要服務的市民朋友逕洽。 

06 我家老屋想拆除重建，市政府是否設有專人提供協助？ 

０5 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如何申請社會住宅及租金補貼？ 


